
 

 

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考察） 

 

 

 

 

 

 

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
司暨相關保險業參訪出國報告 

 

 

 

 

    姓名職稱：莊瑞德 總經理 

    葉爾康 副總經理 

    黃劍銘 經理 

    李家興 專門委員 

    參訪國家：中國  北京 

    出國時間：民國 107年 11月 26日至 107年 11月 28日 



 

1 

 

目      次 

壹、前言 ................................................. 3 

貳、行程規劃及參訪對象 ................................... 5 

一、行程規劃 .......................................... 5 

（一）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 ................... 5 

（二）泰康保險集團 ................................... 7 

二、實際參訪行程及與會人員 ............................. 8 

三、拜訪與交流 ....................................... 10 

參、參訪交流內容 ........................................ 11 

一、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 ...................... 11 

（一）有關保險保障公司基金之累積 .................... 11 

（二）有關風險監測或預警業務發展 .................... 12 

（三）有關年度行業風險評估報告 ...................... 13 

（四）有關保險消費者信心指數 ........................ 13 

（五）有關風險處置業務 .............................. 14 

（六）有關復原及清理計畫議題 ........................ 14 

（七）其他議題 ...................................... 15 

二、泰康保險集團 ..................................... 15 

（一）有關保險業償付能力、IFRS等議題： ............. 16 

（二）有關保險業風險管理議題 ........................ 16 



 

2 

 

（三）有關復原及清理計畫議題 ........................ 18 

（四）其他議題 ...................................... 18 

肆、心得與結語 .......................................... 19 

 

  

 



 

3 

 

壹、前言 

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即本基金係依我國保險法第 143條之 1

第 1、3 項規定及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組織及管理辦法所設立，

其設立目的係為保障被保險人之基本權益，並維護金融之安定，由

財產保險業及人身保險業分別提撥資金設置。本基金同時兼負建置

退場機製作業流程、進行場外監控及強化預警系統，有效掌握保險

業經營資訊，協助主管機關適時監督保險業經營風險，並使保險法

賦予本基金之積極性功能得有效發揮等政策性任務，本基金亦為處

理問題保險業退場之專責機構。 

     有關中國保險保障機制，中國國務院於 2004年批准，原中國

保監會建立「集中管理、統籌使用」的保險保障基金管理制度，建

立中國市場化的風險自救機制，以保障被保險人的利益，維護保險

市場和金融市場穩定，後於 2008年 9月，原中國保監會、財政部、

中國人民銀行三部共同頒佈「保險保障基金管理辦法」，由政府出

資設立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保險保障公司」)，

並使保險保障基金制度作為該國監管機關的重要風險處置工具，保

險保障公司作為該保障基金管理營運之主體，除提供公共服務外，

亦是以公司化管理、市場化運作的組織。 

保險保障公司與本基金同屬處理問題保險業退場之機構，其設

立主要目的亦在於保障被保險人之權益、維護金融之安定，本基金

近年已與保險保障公司進行交流，並於 2013、2015及 2016年持續

與保險保障公司進行業務交流及往來，此次參訪主要除係於已建立

基礎上持續交流外，更係透過參訪就保險業風險監控及風險處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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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進一步進行交流與瞭解。同時為從中國保險市場角度以瞭解

前述保險業風險監控及風險處置等議題，此次參訪亦預定拜訪當地

保險業，從業者之角度，以作更全面性之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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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規劃及參訪對象 

  一、行程規劃 

此次行程規劃，主要係由本基金業務部同仁與保險保障公司

劉希雅高級副經理聯繫，本基金與該公司敲定於 2018年 11月底

進行參訪，就雙方如何建立定期交流合作關係、保險業風險監控

及風險處置等議題之實施情形進行交流，另為利從中國保險業之

市場角度以瞭解前述中國保險業風險監控及風險處置等議題之

實施情形，此次參訪亦事前透過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代表處及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下稱「富邦公

司」)人員協助，與泰康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聯繫，並確

定此次參訪行程。 

  （一）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 

有關保險保障公司之簡介，主要可參考該公司之官網

(http://www.cisf.cn/gsjj/gsjj/index.jsp)，其設立係為

保障被保險人的利益，維護保險市場和金融市場穩定。因中

國保險業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對保障基金的管理運作之要求

更高。中國保監會借鑒國際經驗，經過討論並徵求基金原管

理單位意見，於 2007 年提出成立以公司方式使保障基金實

行市場化、專業化運作的建議，並獲得國務院的批准。於 2008

年 9月，中國保監會、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共同制定頒佈

新的《保險保障基金管理辦法》，設立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

限責任公司，依法負責保障基金的籌集、管理和使用。 

另中國於 2009 年修訂「保險法」，更進一步明確保障基



 

6 

 

金籌集、管理和使用的基本原則，並構築以公司治理和內控

為基礎、以償付能力監管為核心、以現場檢查為重要手段、

以資金運用監管為關鍵環節、以保障基金為屏障的保險行業

防範化解風險五道防線，使保險保障基金在中國保險業風險

防範體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保險保障公司與本基金同屬處理問題保險業退場之機構，

故此次行前規劃階段，本基金即研議就下述相關議題進行交

流與商議: 

1、 於四川震災後，據悉保險保障公司曾參與「建立城鄉居

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制度實施方案」及收取相關保險保

障基金，就此部分進行瞭解及交流。 

2、 有關保險業償二代(C-ROSS)已經正式實施，中國銀保監

會亦按季發布各保險公司評等，或有可能依此進行預警

場外監理，就此部分進行交流及瞭解，並瞭解保險保障

公司在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3、 據瞭解中國保險業就償二代及資產負債季度報告是以 

XBRL技術進行資料填報，就此部分進行交流及瞭解，並

瞭解保險保障公司在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4、 目前國際保險監理機關與保險保障或安定機制現正積極

討論退場及復原計畫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Plan，

簡稱 RRP)，並就此部分進行交流及瞭解。 

5、 有關風險處置業務部分，就中國安邦人壽接管事宜進行

交流及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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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來可建立或加強兩岸三地保險保障或安定機制定期交

流的機會。 

 

 （二）泰康保險集團 

有關泰康保險集團之簡介，主要可參考該公司之官網

(http://www.taikang.com/about/group.html)。泰康保險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6 年，總部位於北京，至今已

發展為一家涵蓋保險、資管、醫養三大核心業務的大型保險

金融服務集團。泰康保險集團旗下擁有泰康人壽、泰康資產、

泰康養老、泰康健投、泰康健康、泰康線上等子公司，業務

範圍包含人身保險、互聯網財產保險、企業年金、資產管理、

醫療養老、健康管理及商業不動產等多個領域。截至 2017

年底，該集團所管理資產超過 12000億元(人民幣)。該集團

成立 22年來，累計服務客戶規模已達 2.25億人，服務企業

客戶超過 34 萬家，累計支付理賠金額 351 億元。泰康保險

集團以 240.58億美元的營業收入，位列 2018年《財富》世

界 500 強(排行榜第 489 位)，該公司全國亦透過其 70 萬員

工和行銷員、3900個線下實體網路、線上互聯網平臺招攬集

團業務。 

本基金此次行前規劃階段，本基金亦研議就下述相關議

題進行交流與商議: 

1、 C-ROSS(保險業償二代)已經正式上路，銀保監會按季也

會發布各保險公司評等，或依此進行預警場外監理，泰

http://www.taikang.com/about/grou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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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人壽或中國大陸保險業如何看待此議題。 

2、 C-ROSS(保險業償二代)第二支柱中的償付能力，即風險

管理要求與評估(SARMRA)可以說是中國版的 ORSA，這個

與風險管理相關的部分，泰康人壽或中國大陸保險業者

如何看待此議題。 

3、 據聞保險業就償二代及資產負債季度報告是以 XBRL技術

進行資料填報，泰康人壽或中國大陸保險業者如何因

應？ 

4、 現國際保險業者間現正熱議 IFRS 17，泰康人壽及中國大

陸保險業如何因應或如何看待此議題。 

5、 2019 年全球、亞太、中國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情

形，泰康人壽之看法為何？ 

6、 中國大陸為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近期推出備受關注的

《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辦法》，此一新動向，泰康人壽之看

法如何？ 

7、 泰康人壽目前有相當市場口碑的商品是長照險及銜接養

老社區的養老險，可否作簡單介紹？ 

 

  二、實際參訪行程及與會人員 

 

參 訪 機 構 時 間 與 會 人 員 

富邦產物/富邦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 

2018年11月26日 

下午二時 

張富宏 (富邦產物首席代表) 

杜宜安 (富邦人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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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 

2018年11月26日 

下午四時 

朱延明(風險管理部總經理) 

杜輝(財務精算企劃部助理總

經理) 

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

任公司 

2018年11月28日 

上午九時 

于華(董事長、總經理) 

周伏平(總經理助理) 

肖淼(博士總監) 

符飛(總監) 

顧明(副總監) 

白晨航(總監助理) 

陳博鈺(高級經理) 

劉希雅(高級副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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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訪與交流 

 

參訪富邦產物

/富邦人壽北

京代表處 

 

參訪中國保

險保障基金

有限責任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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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交流內容 

此次參訪行程拜訪中國保險保障有限責任公司、泰康保險集團

及富邦產物/富邦人壽北京代表處，而此次參訪主要由富邦公司北

京代表處提供協助，另本基金亦與富邦公司北京代表處進行交流，

富邦公司除簡述該公司目前發展狀況、對中國保險市場之看法及該

公司將來之未來展望，同時提供中國市場准入法規開放部分內容

(詳如附件)，另本基金與保險保障公司及泰康保險集團主要參訪及

交流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一、中國保險保障基金有限責任公司 

於參訪保險保障公司時，雙方除簡述自身機構目前發展情

況外，雙方亦就風險監測或預警業務發展、風險處置業務等議

題進行交流，保險保障公司茲就相關議題分享資訊及交流如

下: 

  （一）有關保險保障公司基金之累積 

有關保險保障公司基金之累積，依目前狀況來看，產險

業累積總額與壽險業占比約為 2:1，但從中國市場來看，保

險業之規模仍是壽險業大於產險業，保障基金之提撥以約當

保險業總保費收入為基礎，多數保險業提撥比率為萬分之

5~8，如屬保障性產品，提撥費率則為千分之 5~6，但因壽險

業之提撥率較低，所以壽險業每年提撥金額較少。保險保障

公司表示已考量下一階段變革，提撥基礎會再異動，並適用

差別費率或風險費率，且儘量減少壽險業及產險業費率之差

距，整體是以降低提撥金額為目標，目前仍在討論階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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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為定案。 

 

  （二）有關風險監測或預警業務發展 

有關建立城鄉居民住宅地震巨災保險制度實施方案、

C-ROSS(保險業償二代)及保險業就償二代及資產負債季度報

告是以 XBRL技術進行資料填報等議題，保險保障公司則表示

該公司未承擔相應角色及職能，上開工作係由監管機關主導

及掌控，如 C-ROSS(保險業償二代)設計、執行，屬於監管機

關主導政策，並由監管機關辦理，保險保障公司即無扮演任

何角色，僅係協助及服務於監管機關，保險保障公司自行研

究如有具體成果，亦會提送至監管機關參考。至於，於前述

巨災保險初創時期，保險保障公司曾就基金管理、是否受保

障基金保障等相關議題進行研究，供監管機關討論，保險保

障公司則未參與其他事務。 

保險保障公司係依據保障基金管理辦法，自行辦理風險

監測工作，目前係以非現場監測之方式辦理，監管機關亦會

與該公司進行資訊及數據共用，保險保障公司享有監管數據

(業者以 XBRL格式報送，並經監理機關整理後)查看之權限，

並依數據進行統計及分析，相關成果以供協助及服務於監管

機關。另外保險保障公司亦會查看及蒐集公開資訊或國外資

訊，相關資料每週會提供至監管機關，每季會以整體行業為

主，定期發布風險監測報告，但部分內容有時會提及特定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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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參考國際經驗，保險保障公司於 2013年就風險監測

業務設有專家委員會，委員會成員主要來自保險業、資產管

理公司，部分成員亦屬研究機構或學者，選訂題目後召開會

議，現在每年約定期召開三場會議，範圍包含產險業、壽險

業及資金運用三個議題，會議資料或結果可作為其風險監測

業務之補充，保險保障公司亦可透過此會議獲得市場之資訊，

除豐富風險監測成果外，亦可與風險監測數據相互驗證。 

 

  （三）有關年度行業風險評估報告 

有關年度行業風險評估，保險保障公司是於 2015年開始

辦理，主要係蒐集及依據公開資料，就整體行業、保險業數

據及運作情形進行風險評估，重點係就整體保險業風險觀察

角度出發，而非特定保險者，評估報告會報送監管機關參考，

並與保險業者分享。 

 

  （四）有關保險消費者信心指數 

此屬保險保障公司自行辦理，也有與監管機關消費者保

護局合作，係從 2016年開始正式編制及發布，因保險保障公

司僅作非現場監測，為使市場尤其係消費者得集中關注，以

建置模型及透過市場調查之方式，實施消費者之調查，以瞭

解行業發展趨勢及消費者於具體環節之反應(對行業之具體

評判及感受)，每年會定期發布，該報告係針對行業，且不區

分產、壽險業者，而非特定保險業，但保險保障公司內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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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可區隔產、壽險業者之情況。 

 

    （五）有關風險處置業務 

有關風險處置業務，屬於保險保障公司核心業務，風險

處置業務有二大主線、三大處置手段，二大主線之一包含個

案之處置實踐，已完成的是新華人壽、中華聯合，正在參與

安邦人壽集團之處理，另一主線為法制面研究，保險保障公

司這幾年主要係就風險處置及保障基金之制度進行研究。三

大處置手段部分，包含法律所明定管理救助(從新華人壽、

中華聯合個案，實際採行股權介入，即注入資本及改善管理

方式，對此二家公司進行救助，而後保障基金再將股權轉讓

至第三人)、財務救助(當保險業進行破產或清算，對保戶或

對承接保險業之保單救助)，至於流動性支援部分(如對保險

業貸款以提供救助)，保險保障公司目前仍持續研究及探索，

另外還有一個為訊息化管理系統，從 2016 年開始，已著手

研發風險監測系統，目前僅供公司內部使用。 

 

  （六）有關復原及清理計畫議題 

保險保障公司亦針對此議題進行研究，因中國平安集團

於 2013 年即被指定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保險保障公司

亦身為該公司危機處置小組之成員，於前幾年曾實際處理其

危機處置及回復相關計畫之審閱工作。但中國平安集團因認

其主要業務為銀行而非保險，故於 2017 年即向 FSB 申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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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系統重要性保險業，此項業務於 2017 年起即為暫緩，

後續待 FSB之具體回應。 

 

 （七）其他議題 

關於安邦人壽，保險保障公司先前曾注資人民幣 608億

元，約占保險保障公司基金總額 1286億元之 5成，因保險保

障公司並非安邦人壽之接管人，故其他接管部分，因保險保

障公司參與有限而不清楚。 

另外有關保險保障機制論壇召開情形，公司於 2015年舉

辦第一屆論壇，是公司當時規模最大之一次會議，安定基金

亦有派員參加該次會議，該論壇已連續辦了四年，從第二屆

開始，即以境內保險業為主要參與者，由於成效有限，後續

應會調整以境內外機構參與此論壇。 

 

 二、泰康保險集團 

於參訪泰康保險集團時，雙方除簡述自身機構目前發展情

況外，本基金主要想瞭解中國保險業關於風險管理議題之看法，

包含中國法令之規範情形，如 IFRS 17、C-ROSS之發展現況，

亦就 ORSA 於中國之實施情形及相關規範之法令位階議題進行

交流，另因中國銀保監會於 107年第二季曾發佈以 XBRL格式

所報送之監理報表，亦藉此瞭解中國保險業對此之看法，或是

認為有何窒礙難行之處，此外，關於中國保險業因應網路興起、

養老險等議題，亦想瞭解保險業者之看法，泰康保險集團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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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分享所知資訊及交流如下： 

    （一）有關保險業償付能力、IFRS等議題： 

泰康保險集團提及，中國保險業於 2009年前屬管制嚴格，

主要為價格管制，就商品之利率、費用率等進行上限管制，

故於該階段，有關公司負債面之規範，即是法定準備制，此

即是此謂償一代之作法，一般保險業於設立後前 7~8年皆屬

虧損狀態，故保險業常需進行增資或發行特別股、次順位債

券，以強化公司清償能力，當時此要求與美國、英國之作法

較為類似。 

於 2009年開始，因應中國公司與國際接軌，會計準則亦

開始朝國際接軌進行，有關監理方向亦朝向市場化、自由化

進行，有關保險業償付能力議題，於 2012年開始，中國監管

機關主要先以 SOLVENCY II作為中國保險業償付能力之評估

方向，於 2014、2015 年開始調整為償二代(即 C-ROSS)，此

一機制除係參考 RBC 機制外，亦有參考 SOLVENCY II，依該

公司所知，中國監管機關於 2018年應會再檢討及修訂。至於

IRFS17 部分，原則訂於 2022 年實施，中國監管機關會因應

國內狀況，修訂部分細節，如能獲得 RFB同意，即國內各公

司皆一體適用，至於非上市公司則可延後或不同處理，目前

已知 IFRS 9及 17會共同實施。 

 

    （二）有關保險業風險管理議題 

關於保險業風險管理議題，中國已將風險管理能力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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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付能力第二根支柱之範疇，監管機關會就保險業風險管理

進行評分，評分越高，償付能力之評級也會越高，所以此亦

屬評定保險業償付能力之標準之一，不像台灣 ORSA之情形，

係屬保險業之自律規範。目前實施情形，監管機關有一評分

表，先由業者自行評分，監管機關會實地訪查(類似金融檢查)，

業者配合提供相關佐證資料，最終由監管機關進行複評，評

定結果則會披露公告，包含 SARMRA(即 11 號文)評定分數及

等級，甚至在保單亦需披露的。不過鑑於監管機關人力，不

是每家業者每年皆會訪查，推估訪查比例應占 70~80%，未訪

查保險業仍要自評，披露部分則仍是監管機關先前年度所核

定之結果。就其所知，先前評等較好之保險業，監管機關仍

會挑選幾家進行訪查，保險業者(產險、壽險及再保公司者適

用)約於每年 6~7月提交前一年度自評報告。 

另外中國監管機關亦會對保險業進行風險綜合評級(即

10 號文之 IRR，評級可為 A~D，與保險業風險管理能力評級

不同)，類似信評公司之評級，此亦為償付能力第二根支柱之

內涵，依先前經驗，約 7成之保險業屬於 A等級，不過據瞭

解，中國監管機關亦有再討論，將來會將在各等級再細分三

個小等級(如 AAA、AA、A)，各等級比例占比亦會同步調整，

同樣地，此一評定結果，亦需公告及披露於保單。此外，今

年監管機關亦發布資產負債管理規則，其實與 SARMRA要求類

似，以促使保險者更積極辦理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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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關復原及清理計畫議題 

據瞭解，中國平安保險公司集團因屬 DSII公司，故有實

際執行。中國保監會先前即有討論此一議題，此與保險業償

二代第二根支柱亦有關，如屬系統重要性保險者業，符合一

定條件下，即有加強資本或增資之要求，不過尚在討論之階

段，但可預見地，後續應會發布新的規範。 

 

    （四）其他議題 

此次參訪，本基金與泰康保險集團亦有就 XBRL議題交換

意見，泰康保險集團表示，係因監管機關之要求而以 XBRL

格式提供資料，目前仍屬配合階段，至於監管機關之目的則

無法確知，推估應是中國保險業之數量很多，監管機關應是

想自行建立資料庫，以作後續監理之用。另就長期看護險部

分，泰康保險集團表示該公司之產品還不算實質長期看護險，

比較像是儲蓄險，且有定額給付之約定，所以是屬風險較低

之產品，但集團有投資長照機構、醫院及殯葬業，負責公司

銷售之代理人仍是銷售保單，僅是前述長照服務可供累績繳

納保費達人民幣兩佰萬元之保戶價購及使用，其他保險業據

瞭解也有逐步發展類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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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結語 

此次參訪由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及富邦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人員多予協助，並與泰康保險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聯繫，並確定此次參訪行程，此次行程安排及接

送亦係由富邦公司北京代表處人員多予協助，以促使此次參訪得以

順利進行，本基金甚為感謝。 

於參訪泰康保險集團時，本基金初步瞭解中國保險業關於風險

管理議題之看法，包含中國法令之規範、IFRS 17、C-ROSS之發展

現況，亦就 ORSA 於中國之實施情形及相關規範之法令位階議題進

行交流，使本基金可從保險業之角度，以瞭解中國保險業風險監控

及風險處置等議題之實施情形，並作為驗證。 

最後，於參訪保險保障公司時，雙方就保險保障基金提撥及累

積情形、風險監測或預警業務發展、風險處置業務等議題進行交流，

該公司除了風險處置業務與中國監管機關之合作較為密切外，亦積

極辦理其他相關業務，如年度行業風險評估報告、保險消費者信心

指數及召開專家委員會，其亦就復原及清理計畫議題多予研究，相

關研究或成果以供保險業、保險消費者及監管機關參考，從前述該

公司所分享及交流之資訊來看，該公司似有朝向保險業風險管理智

庫之方向進行，此一發展方向亦可作為本基金將來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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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